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酒店取消保险条款

保障范围 第四条  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在提前预订本合同约定的酒店客房时所

支付的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金额。

第五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提前预订本合同约定的酒店客房，在预订及支

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因发生下列原因致使指定入住人无法

入住被保险人所预订的酒店客房，且无法指派其他人员及时替代该指定

入住人员入住所预订的酒店的，由此造成被保险人实际支付的预付房费

金额损失或信用卡担保金额损失的，保险人按本合同的约定赔偿被保险

人向酒店预先支付或信用卡担保所扣除的、未使用且无法退回的实际酒

店房费金额损失，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累计给付的保险金金额以保

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为限：

（1 指定入住人身故、遭遇意外伤害事故导致严重受伤或罹患突发性疾

病，经当地医院医生诊断须住院治疗或不宜继续原定行程；

（2 指定入住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或随行旅伴身故、遭遇意外伤害事

故导致严重受伤或罹患突发性疾病，经当地医院医生诊断须住院治疗或

不宜继续原定行程；

（3 指定入住人因被疑似或确诊感染传染性疾病而依法被隔离无法继续

原定行程；

（4 指定入住人或其配偶在酒店预订后初次被诊断出怀孕；

（5 指定入住人或其配偶因初次诊断患有妊娠并发症，且经当地医院医

生诊断不宜继续原定行程；

（6 指定入住人被劫持、绑架；

（7 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酒店入住首日之前 7
个自然日内，指定入住人因日常居住地的家庭财产遭受火灾、爆炸、自

然灾害、室内管道破裂或被盗窃抢劫导致严重的财产损失，且无法继续

原定行程；

（8 指定入住人因获得新的工作、职业培训或新增公务出差安排，且无

法继续原定行程；

（9 指定入住人因学校考试安排变更，且无法继续原定行程；

（10 指定入住人因签证被使领馆拒签或通行证签注被拒签，且无法继续

原定行程；

（11 在酒店入住首日，指定入住人所乘坐的前往酒店所在地既定航班

（航空公司对外公布的班期时刻表上列明的该航班到达时间须至少早于

已预订酒店的最迟入住时间 4 小时以上）的取消或到达时间延误 4 小时



以上；

（12 指定入住人因自驾前往酒店所在地途中，车辆意外抛锚须救援公司

救援，且无法按原定行程入住所预订的酒店；

（13 指定入住人因自驾前往酒店所在地途中，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且无

法按原定行程入住所预订的酒店；

（14 指定入住人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之前报名参

加的原定于酒店入住首日及之后三天内于酒店所在地进行的国家级考试

延期举行；

（15 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酒店入住首日之前 7
个自然日内，指定入住人所计划乘坐的前往酒店所在地的既定公共交通

工具突发承运人雇员罢工、暴动，且无法继续原定行程；

（16 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酒店入住首日之前 7
个自然日内，酒店所在地突发暴动、民间骚乱或流行疫病，且指定入住

人无法继续原定行程；

（17 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酒店入住首日之前 7
个自然日内，指定入住人出发地国家旅游局、外交部发布了针对该酒店

所在地的相关警告，且无法继续原定行程；

（18 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酒店入住首日之前 7
个自然日内，酒店所在地发生 5 级以上地震，且指定入住人无法继续原

定行程；

（19 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酒店入住首日之前 7
个自然日内，酒店所在地气象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预警信号，且指定入住

人无法继续原定行程；

（20 酒店所在地发生恐怖袭击活动且满足下列条件，导致指定入住人无

法继续原定行程：

1、恐怖袭击活动发生地距离指定入住的人员酒店所在地在方圆 150 公里

以内；

2、恐怖袭击活动发生在在预订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后且指

定入住的人员出发之日前 30 天内；

3、当地政府已经对此类恐怖袭击活动发布过警告的。

保险期间 除非另有约定，本合同的保险期间起始时刻为下述两个时刻的后者：

(1)  被保险人购买本保险、并交纳保险费时；

(2)  酒店既定入住首日前第 30 天零时。

本合同保险期间的终止时刻以保险单载明为准，最晚不超过预付酒店房

费之时预定酒店订单载明的被保险人（仅指被保险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指定入住人离开该酒店（即预定离店日）当日的 2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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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本合同第五条所述保险责任，保险人

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在预订酒店及支付预付房费或信用卡担保完成之前发生的保险责任

列明的情形；

（2 被保险人或指定入住人的故意行为、犯罪行为；

（3 被保险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时，被保险人或指定入

住人的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自伤或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时，被保险人、指定入

住人或其配偶、父母、子女、随行旅伴的违法犯罪行为；

（5 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意识到或应当意识到任何将可能导致酒店客房

预订取消的情况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指定入住人身体状况不适合出行、

当时已经宣布或已经发生的任何罢工或其他工人抗议活动、或当时已经

发生的任何恶劣天气或自然灾害；

（6 投保人投保前，指定入住人出发地官方已发布了针对酒店所在地的

相关警告；

（7 指定入住人违背医嘱引起的损失；

（8 发生航班取消或航班延误，指定入住人主动放弃搭乘航空公司安排

的，在原定到达时间 4 小时（不含）以内到达酒店所在城市的航班；

（9 自驾前往酒店发生意外交通事故时，指定入住人或所驾驶车辆有以

下情形之一的：

1、指定入住人或其所乘车辆驾驶人无当地有效驾驶证或驾驶无当地有效

行驶证、号牌、临时号牌或临时移动证的机动车的；

2、指定入住人所乘车辆未在规定检验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

检验未通过；

3、指定入住人所乘车辆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

射性等危险物品的；

4、指定入住人或其所乘车辆的驾驶人饮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

麻醉药品的；

（10 任何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退款、补偿金或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



可以从政府、酒店、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旅行社、其它旅行公司、其

他第三方机构获得退款或赔偿的损失或可获得公司公务行程费用报销的

部分；

（11 由于旅行社、酒店原因导致的酒店客房预订失败或误订；

（12 指定入住人已经办理酒店入住后取消酒店预订的损失；

（13 由于政府禁令或管制，政府或法律规定、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引起

的损失；

（14 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叛乱；

（15 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16 指定入住人罹患精神疾病、心理疾病、性病，或接受整容、康复性

治疗、进行择期手术或受醉酒、毒品、管制药品的影响；

（17 被保险人未能提供旅行社、酒店出具的证实押金不可退还或罚金的

证明原件；

（18 被保险人未能提供罚金或押金的发票或收据原件；

（19 当必须取消酒店预订时，被保险人未能在约定时间(以保险单载明时

间为准)前申请取消预订的酒店而造成的损失；

（20 因被保险人预订酒店或投保人投保时未正确填写具体入住人姓名

等信息，导致保险责任无法判断所产生的损失；

（21 在酒店入住首日，指定入住人所乘坐的前往酒店所在地既定航班，

航空公司对外公布的班期时刻表上列明的该航班到达时间早于被保险人

已预订酒店的最迟入住时间 4 小时以内。

（22 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以及按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率计

算的免赔额，两者以高者为准。

保单预期利益 不适用


